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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呈交立法會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兒童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對《策動未來-就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進一步

諮詢》諮詢文件的意見書 

 
本會為一非牟利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理的權益和

福利；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在教育工作者及家長不斷努

力下，教统局終於正視特殊教育的學制問題，本會對千呼萬喚始出來的《策

動未來-就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進一步諮詢》文件感欣

喜，但在歡欣背後卻仍為嚴重弱智學童在新高中學制下的發展表憂慮，文

件在不同範疇實質內容欠奉及透明度不足。 

 

1. 教育政策及課程框架 

1.1 文件 7.4項指出教學目的是讓學生盡展潛能，充分發揮獨立性，成

為適應良好的獨主個體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分子。文中「貢獻」一

詞定義如果是指工作、社會地位等，嚴重智障的孩子恐怕將永不能

符合這傳统標準而被忽略，就如 8.6項表明只有部分能力達標的智

障學生才有機會接受職業導向課程，嚴重智障的孩子又一次被摒之

於門外。文件多次强調學習成效、學生出路及工作就業，課程的基

石「延伸教育計劃」部份過於側重技能訓練及銜接成人服務，政策

是本未倒置，缺欠前瞻性，教育的真諦在於有教無類，讓學生達致

全人發展，健康成長，循序漸進地發展潛能、個性及自主，課程應

涵蓋德、智、體、群和美五個元素。本會亦希望教育统籌局能設計

合適的職業導向課程給不同弱能組別的學童。 

 

1.2 未來出路及持續進修 

- 有關學生未來出路只有 10.9及 10.10項輕描淡寫地帶過，「終生

學習、全人發展」的教育理念蕩然無存，本會對此表極大遺憾。



 

- 現時嚴重智障學生離校後可接受成人服務包括展能中心、嚴重
智障人士宿舍及護理院、家居訓練或醫院服務，眾多成人服務

的主調是生活技能訓練，忽畧了性格的培育、智趣及全人發展，

成人服務未能銜接學校所學的知識和技能，學童不論在健康或

能力均有退倒的現象，究其原因，教统局與社會福利署溝通不

足，本會建議跨部門合作，開設多元化的活動及課程，貫徹終

生學習的理念。 

 

- 嚴重智障人士離校繼續升學的個案可說絕無僅有，現階段有三
間機構提供不同課程予殘疾人士進修，分別是鄰舍輔導會的智

齡社區大學、聖雅各福群會的啓藝學院及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展

能藝術學院創藝自强計劃，當中以智齡社區大學課程最全面，

「社區大學」的概念能填補現行制度的不足，教统局或社會福

利署應朝這方向設立屬於智障人士的學院以延續終生學習的理

念。 

 

2. 家長的角色 

本會認同文件 7.2及 9.13項家校合作的理念，家長對於學童的成

長雖不可或缺，但家長絕不可能替代專業的教職工，同時學校應投

放更多資源協助家長，認識學校的運作及共同訂立教學的政策及方

向，家長應積極提供意見尤其課程的發展及其子女個人學習概覽。

就家校合作本會建議每校成立常設基金，用作培訓家長及家長到校

交通及膳食津貼。此計劃可： 

- 延續學童學習至家庭，鞏固學童所學 

- 家長更能掌握溝通技巧，增進親子關係 

- 鼓勵家長進入校園，繼而走出社會 

- 提昇家長自我形象 

 

3. 社會人士及一般學校的支援 

本會明向政府當局已推行一系列社區共融文化，但無奈社會人士對

智障人士的認識仍敷淺，偶然奇異的目光，迴避的動作或無心之言

也使其父母深感痛心及無奈，作為有責任的政策制訂者應加大力度

使社會人士了解智障人士的特質(真、善和美)，認同他們的價值及

權利，給與適當的支援。學童作為社會未來的棟樑，本會建議推動

一般學校學童義工計劃、跨校活動及文化交流，此舉不但提高學童

對智障人士的認識，也可提昇他們的包容性及人格的發展以達至和

諧平等的社會。 

 



 

4. 資源問題 

4.1 特殊學校成校探究報告(7.2及 11.3項) 

報告以香港特殊教育的整體資源分配為充足作總結，真正的挑戰在

於學校如何善用有關資源，提昇管理層的質素等。換言之，教统局

是否認為新高中學制不須增加資源？現階段課程實質內容還未落

實，資源投放的多寡實屬未知數，莫非局方是刻意為資源封頂。首

先本會為學校校長及管理層感不值，他們多年的努力是有目共睹

的，本會認為教统局應先確定整體特殊教育方向，不應把重點只放

在資源上，鼓勵學校提出適合各校特色的方案。 

 

4.2 收費 

4.2.1 學費(11.10項) 

首先家長絕對明白特殊教育成本高昂，政府當局已給與津助，如政

府再投放更多資源在新高中學制下，家長負擔高中教育成本之部份

也屬合理，但本會懇請教统局能體恤嚴重弱智學童家庭所承受沉重

的額外經濟負擔，釐定學費時能給與特別資助。 

 

4.2.2 宿費(11.13項) 

學校宿費與社會福利署所提供的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宿費機制不

同，服務性質不同，不可相提並論。學童住宿學校須扣減一半傷殘

津貼，日常起居支出仍龐大。成人嚴重弱智人士入住社會福利署宿

舍可申請個人綜合保障計劃資助，資助數額大致可足夠基本生活所

需，學校宿費與社會福利署宿舍宿費掛鈎有何理據？因此本會建議

教统局再深入探討宿費問題，與家長及各有關團體作廣泛諮詢。 


